
多家网络平台相关工作负责

人告诉记者， 各平台对相关商品

宣传时违法违规使用广告“极限

词” 都持零容忍态度， 也均设置

了一系列甄别、 处置规范及办法，

如： 平台会持续通过人工管控和

技术手段进行交叉识别、 在针对

相关商家或创作者的管理规范中

添加“广告禁用词” 类详细的明

文规定、 为用户开通举报邮箱和

电话等直接反馈通道等， 一旦出

现违法违规， 平台将对商家或创

作者处以扣除信用分、 收回直播

权限、 收回电商权限等处罚。

但由于种种原因， 治理效果

未达预期。 田伟表示， 从办案实

践中看， 商家为营利， 无论线上

线下均有夸大宣传的倾向和习惯。

行政执法部门案多人少， 想要做

到监管压力全覆盖难度很大。

同时， 部分商家和创作者

“绕弯” 使用“极限词”， 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平台技术监管的效率

和精度。 在直播带货中， 部分主

播有意将暖场的短视频做得较为

夸张， 直播结束后又迅速删除视

频以销毁痕迹， 这些都增加了监

管的难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和信

息化法治战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

办公室主任赵精武等多名专家向

记者表示， 当前该领域治理依据

存在效力低、 漏洞多等问题， 亟

待从立法层面查漏补缺提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提醒， 平台应特别警惕一些

规避治理的“歪招”， 动态升级监

管科技水平， 从源头上杜绝类似

的有害广告进入平台。 同时市场

监管部门也应主动提升科技监管

水平， 消除监管盲区， 提升监管

效能， 铸造监管公信。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孟凡麟提醒， 如平台对足以引起

消费者误解的产品信息没有采取

必要措施， 应当与销售者承担连

带责任， 倒逼压实责任。 山东齐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伟建议， 构

建统筹协调的监管机制， 明确各

监管主体的职能范围与边界， 既

防止出现“无人监管区”， 也避免

职能重叠导致互相推诿。

“以多元共治为理念， 通过

立法、 司法、 行政等多种手段加

以系统治理， 使各方经营者对自

身行为在法律体系中的定性、 处

理程序和后果有清晰的判断， 最

终实现整体网络营商环境的彻底

改善。” 山亭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张宣东建议， 通过协同管理体

系的建立， 推动形成监管部门、

行业组织、 直播平台、 从业人员、

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共

治环境。

难治也要治：迎难而上搭建多元共治系统

我国 《广告法》 明文规定， 广

告不得使用 “国家级” “最高级”

“最佳” 等用语。 商家使用各种极

限词进行广告推广 ， 涉嫌虚假宣

传， 不仅是对消费者的欺骗， 事实

上也会亲手砸了自己的招牌 。 如

今 ， 生活中的这类广告越来越少

了 ， 但是在电商平台和带货直播

间， 极限词依然大量存在， 成为监

管盲区之外的隐匿空间。

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的商家，

并非不知道不能使用极限词进行宣

传， 恰恰相反， 他们都很懂 《广告

法》 的规定， 只是自信能够避免被

查， 所以无所顾忌。 通常， 这些商

户会以拼音、 谐音、 异体字等方式

使用极限词。 比如， 禁用词 “最”

的谐音体 、 拼音体 ， “蕞低价 ”

“蕞 D 价” “Zui 低价” 等等被广

泛使用 。 事实也证明 ， 他们 “绕

弯” 使用极限词， 很大程度上确实

降低了平台技术监管的效率和精

度。

平台技术监管可以被绕开， 行

政执法部门又案多人少， 监管压力

很难全时全域覆盖。 在此背景下，

商家滥用极限词， 似乎倒成了搞敲

诈勒索的犯罪分子们的发财机会。

一些网店被人举报涉嫌虚假宣传问

题， 对方声称只要几千元钱， 就能

撤销举报 “了事”。 在警方查处的

一起案件中， 2000 余商家因极限

词被敲诈， 很多还都乖乖给了钱，

涉案金额超过 200 万元 。 显而易

见， 此类案件发案势头有所上升，

与电商广告领域普遍存在的滥用极

限词情况紧密相关。

电商广告滥用极限词， 不仅关

乎法律的严肃性， 更关乎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 和健康的市场经营秩

序。 某种意义上， 对滥用极限词的

监管无力， 就是对不诚信欺骗行为

的放纵， 也是对遵纪守法商家的伤

害， 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漠视。 我

们显然不能将 《广告法》 关于禁用

极限词的执法事项， 都交给搞敲诈

勒索的犯罪分子们去完成。

电商广告极限词泛滥， 难治也

得治。 电商平台和直播平台是当仁

不让的第一责任人。 魔高一尺道高

一丈， 在技术层面， 通过谐音字、

异体字或者拼音体使用极限词， 不

应该没有应对的办法。 关键是， 相

关平台有没有真正将治理平台上的

广告极限词， 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

做。 平台应该警惕那些可能不断更

新的用于规避治理的 “歪招”， 从

源头上强化治理， 动态升级监管技

术水平， 不让电商平台和带货直播

成为极限词泛滥的监管盲区。

市场监管部门同样应该主动提

升监管技术水平， 合理利用消费者

力量和市场力量， 提升监管效能。

网络极限词广告竟然成为犯罪分子

的 “机会”， 这对监管部门其实也

是一种启发： 利用外部力量， 畅通

举报途径， 通过有奖举报等形式，

提高公众参与举报的积极性， 针对

网络电商广告滥用极限词， 形成如

同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般的良好舆

论环境和监管环境， 相信电商广告

这个极限词的监管盲区一定能够消

除。

极限词不能成为

网络监管盲区

（来源： 新华社、 红星新闻）

记者从山东警方了解到， 此

前， 山东枣庄山亭区桑村镇西罗

山村村民洪志鹏不堪网络敲诈烦

扰， 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求助。 原

来， 他的网店被人举报涉嫌虚假

宣传问题， 对方称只要 4000 元就

能撤销举报“了事”。

办案民警冯文文介绍， 马某

等人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网店中，

搜索包含“最” “永不” “环保”

“无毒” 等词的广告， 然后以广告

用词违法为由， 向 12315 平台投

诉举报。 一旦商家通过投诉单留

下的电话号码与马某等人联系后，

马某等人就以“如不私下解决，

市场监管部门会对商家处以巨额

罚款” 威胁商家， 索要几百元至

几千元不等的财物。 不少商家为

避免被罚， 不得不“花钱买平

安”。

“从掌握的案件情况看， 绝

大多数商家被迫接受马某等人的

敲诈， 马某等人则在收款后撤

诉。” 山亭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

队长杨峰告诉记者， 以马某为首

的这一团伙的犯罪行为在不到一

年时间里已涉及全国 2000 余商

家， 涉案金额超过 200万元。

山亭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田伟

告诉记者， 此类案件发案势头有

所上升与电商广告领域普遍存在

滥用“极限词” 情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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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牛”广告成了“牛皮癣”
网络电商广告使用“极限词”现象屡禁不止

不但违规，还会被坑 商家因“吹牛”被敲诈

当前， 各类网络

平台上不乏靠夸大其

词促销者。

记者采访发现 ，

部分网络平台上违规
违法使用 “极限词 ”

广告的情况仍然很

多， 不仅严重侵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 同时

也导致不法分子借
“商家广告词违法 ”

进行敲诈勒索一类案

件频发， 亟需加强监
管治理。

我国 《广告法》 明文规定，

广告不得使用“国家级” “最高

级” “最佳” 等用语。 对于违法

使用“极限词” 广告“吹牛” 的，

可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

止发布广告， 对广告主处二十万

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

节严重的， 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

准文件、 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

查申请。

但记者调查发现， 部分网络

平台上的广告中“极限词” 仍大

量存在。

有商户以拼音、 谐音、 异体

字方式使用“极限词”。 记者发

现， 禁用词“最” 的谐音体、 拼

音体， 如“蕞低价” “蕞 D 价”

“Zui低价” 被广泛使用。

闲鱼上名为“mini 的宠物生

活” 的卖家为打出“全网 zui 低

狗粮爽系列” 广告； 卖家“宸汐

优品” 称所售洗发水、 沐浴露、

洗沐套装“全网蕞低价甩！” 播主

“惠聚同城创始人” 为规避平台审

查， 将“史上 zui 低价” 字样打

印在纸上， 在视频中展示。

记者还在小红书上看到， 某

护肤品宣称自身“历史最低价”。

当记者询问客服是否是最低价时，

客服并没有正面回答， 只表示

“不同时期， 价格不同”。

直播带货活动中也存在相关

问题。 10 月 13 日“巴黎欧莱雅”

在微博上称， “锁定 10 月 20 日

李佳琦的直播间， 面膜今年最大

力度”。 不少网友购买了预售为

429 元的产品。 不久的“双 11”

期间， 这家品牌的直播间现货却

只要 257 元。 在“黑猫投诉” 平

台上， 集体投诉量已超 20000件。

此外， 广告中还大量存在

“史上” “国家级” “唯一” 等禁

用词。 播主“露露黄了” 在其多

条带货短视频均使用“史上最低

价” 等说法。 闲鱼卖家“原来是

lailai 啊” 称自己出售“国家级野

生海参” 招揽生意； 卖家“宝妈

一枚” 出售“国家级护眼台灯”；

卖家“嘉树悦行” 则称所售牙膏

为“全球唯一 95%水萃取蜂胶牙

膏” ……

违法“吹牛” 广告甚至已成

为一种行业惯例。 记者发现， 不

少商家会“未雨绸缪” 地在网店

醒目位置标注“特别申明”， 藉此

推卸责任： “本店针对在售产品

的广告宣传排查整改如有未调整

之处敬请提醒， 关于此类问题发

生的纠纷支持退货退款， 但不作

为赔偿的理由” “不接受并不妥

协于任何形式的极限词赔付， 望

广大消费者与‘打假’ 人士知

悉”。

“吹牛”广告成电商“牛皮癣” 治理短效、反复发作、无法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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